
文化創意事業系新舊課程學分抵免表 

114.11.5 系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

114.11.13 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

114.12.4 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4.12.23 臨時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 

 

原課程 抵免課程 

四技日間部(114學年度(含)以前) 四技日間部 

科目 修別 
學分 

/學時 
科目名稱 修別 

學分 

/學時 
備註 

職場倫理 必修 2/2 

職場倫理 

生涯規劃與發展 

人際關係 

選修 2/2 109大三必修 

文創旅遊概論 必修 2/2 

文創旅遊概論 

台灣地方文史導覽 

文創旅遊實務 

選修 2/2 111大一必修 

文化創意整合應

用 
必修 2/2 

文化創意整合應用 

文化資產與提案 

整合行銷傳播 

選修 2/2 111大四必修 

普通心理學 必修 2/2 

管理心理學 

消費心理學 

危機管理與實務 

選修 2/2 113大一必修 

音樂導論 必修 2/2 

音樂導論 

數位影音成音製作 

數位音樂創作與軟體運

用(一) 

選修 2/2 114大一必修 

流行音樂與創意

美學 
必修 2/2 

流行音樂與創意美學 

台灣閩南語流行歌曲與

影音製作 

數位音樂創作與軟體運

用(二) 

選修 2/2 114大一必修 

附註 一、 有關專業選修課程之認定，由系主任認定之。 

二、 如有未逕事宜，依照『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』實施之。 


